
.            檔  號 :

保存年限 :

財政部臺灣省北區國稅局桃園縣分局

文
期

收
日 〞́ .9.〕 ’

學廢 p/θ

函

337
桃園縣大園鄉埔心村18鄰 埔心92-25號

受文者 :中 華雲部準提佛母道教會

桃 園縣桃 園市三元街 15U號
李盈達
U3-339651l中專217
U3-3396524

發文 日期 :中 華民國lUU年 7月 27日

發文字號 :北區國稅桃縣二字第lUUUUU7547號

速別 :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:普 通
附件 :

主旨 :貴單位存放金融機構利息所得 ,得依所得稅法施行細則第
83條規定免扣繳所得稅款 ,請 查照 。

說明 :

一 、復 貴單位lUU年 7月 8日 中請書 。
二 、合於所得稅法第4條 第13款規定之教育 、文化 、公益 、慈善

或團體 ,無任何營業或作業組織收入 (包括無銷售貨物或
勞務收入),僅有會費 、捐贈或基金存款利息者 ,且其財
產總額或當年度收入總額未達新台幣一億元以上者 ,免依
所得稅法第71條規定辦理結算申報 ,惟若有其他所得 ,仍

應依規定辦理結算申報 。
三 、貴單位如有給付屬所得稅法第88條規定之各類所得時 ,除

因符合同法第4條各款規定免納所得稅者外 ,應 由扣繳義務
人依據 「各類所得扣繳率標準」或 「薪資所得扣繳辦法」
扣取稅款 ,並依同法第92條規定按所得人身分及所得類別 ,

分別彙總辨理扣繳稅款及扣繳憑單之中報 。
四 、為免扣繳義務人因違反扣報繳規定而遭致處罰及維護扣繳

單位形象 ,惠予確實配合辨理 。

正本 :中 華雲部準提佛母道教會(桃園縣大園鄉埔心村18鄰埔心92-25號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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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照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股長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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